



授权委托函

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：
我司已充分知悉授权所有内容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，自愿作出授权。现授权委托  孙文杰  为我司经办人负责办理如下事宜：
1.	申请数字证书，调用贵司为我单位签发的由我单位专有的数字证书，以我单位的名义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签署电子文件，视为我单位亲自签署；
2.	经办人可在提交身份凭证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短信验证码、口令、人脸识别）并验证通过后进行增加其他印章使用人的操作；
3.	所有被授权经办人均可进行上述两项操作。
授权委托有效期限自2023年8月22日起至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止。
当经办人被变更后，我单位与该经办人的授权委托关系立即终止。所有经办人均受上述授权委托期限限制，特此委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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